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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深圳市公务员录用考试行政执法类考试动态 二、深圳市《行政执法素质测试》考查要点 三
、深圳市《行政执法素质测试》备考建议及应试策略 第一章行政法概述 命题热点预测 知识精讲及典
型例题分析 第一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与渊源 第二节行政法律关系 第三节行政法主体 第四节行政行为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第二章行政处罚法 命题热点预测 知识精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第一节总则 第二节
行政处罚的种类与设定 第三节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第四节行政处罚的管辖和适用 第五节行政处罚的
程序 第六节治安管理处罚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第三章行政许可法 命题热点预测 知识精讲及典型例
题分析 第一节总则 第二节行政许可的设定 第三节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第四节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第
五节行政许可的费用 第六节监督检查 第七节法律责任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第四章行政诉讼法 命题
热点预测 知识精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第一节总则 第二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第三节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
四节行政诉讼参加人 第五节行政诉讼证据 第六节行政诉讼程序 第七节行政诉讼的审理和判决 第八节
行政诉讼的执行 第九节侵权赔偿责任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第五章行政复议法 命题热点预测 知识精
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第一节总则 第二节行政复议范围 第三节行政复议申请人、被申请人与第三人 第四
节行政复议机关 第五节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 第六节行政复议的审理、决定和执行 第七节法律责任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第六章国家赔偿法 命题热点预测 知识精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第一节总则 第二节
行政赔偿 第三节刑事赔偿 第四节国家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 第五节有关国家赔偿的其他问题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第七章行政强制与行政征收 命题热点预测 知识精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第一节行政强制 第
二节行政征收 重点法条 本章过关自测 附录 深圳市行政执法素质测试标准预测试卷 深圳市行政执法素
质测试标准预测试卷 参考答案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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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 行政法主体 一、行政机关 （一）行政机关的概念 行政机关，是指依照宪法和有关
组织法的规定设立，依法享有并行使国家行政职权，对国家和社会各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与管理的国
家机关。 （二）行政机关的分类 在行政法上，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关进行分类，以达到区
分不同类别行政机关的功能与法律地位的目的。 1.以行政机关的职能范围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中央行
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 2.以行政机关的职能权限为标准，将其划分为一般权限的行政机关与专门权
限的行政机关。 3.以行政机关的职能活动系统范围为标准，将其划分为外部行政机关和内部行政机关
。 （三）行政机关的设置及其职权 根据宪法及有关组织法的规定，我国行政机关的设置分为中央行
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 1.中央行政机关的设置及其职权 （1）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
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监督。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
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组成，实行总理负责制。 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
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并行使广泛的行政管理职权：领导和管理全国行政事务的职权；制定行政法规
、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的职权；领导各级行政机关并可以改变或者撤销其违法或不适当的
命令、指示、规章和决定的权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予的其他职权。国务院是行政主体。 （2）国
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是国务院的工作部门、职能部门，依法具有在全国范围内对某一方面
的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权限。国务院各部、委是行政主体。 国务院各部、委的主要职权有：制定规章
权；对全国范围内属于本部门所辖事务的管理权；裁决法律争议权。 （3）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直属
机构的设立、撤销或合并及其行政首长的任免由国务院自行决定，其地位低于国务院的各部、委。国
务院直属机构主管各项专门业务，依法具有独立职权和专门职责，是行政主体。 根据法律规定，国务
院直属机构的职权主要有：制定规章权；对全国范围内属于本部门所辖行政事务的管理权；裁决法律
争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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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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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知识点好多，就是看不过来，像后面的罗列最好就省了吧，网上都有，不用浪费纸张了。。
2、这类书内容差不多，考公务员随便买一本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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